東 海 大 學 專 任 教 師 進 修 研 究 報 告 單

學年度   學期(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民國   年   月   日)

填表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單位
	系所

院          中心

室
	職稱
	

	通 訊 處
	
	電話
	

	進修研究性質
	□修讀碩士     □修讀博士     □講學     □學術研究

	核准進修研究期限
	自民國    年    月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共計    年    個月

	進修研研究地區
	□國內  學校或機構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國外 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、機構

	進 修 研 究 概 況

(包括選修或講授課程、學業成績、學習情形、研究心得、參與研討會暨期刊著作發表等等)
	

	困難情形
	

	建議事項
	

	服務單位主管意見
	

	院長意見
	

	教務長意見
	

	校長核示
	

	備註
	1.進修研究教師應於進修期滿後二個月內填繳。
2.修讀學位者需繳交成績單；學術研究者請檢附研究成果(結案報告影本)。

3.各欄如有不敷書寫處，得另紙填附。



